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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启东市被中央编办和省编办确定为全国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县市，这是中央和省

对启东市改革工作的充分肯定。两年多来，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试点达到预期效果，并于 2017 年

12月底顺利通过中央编办评估验收，标志着此项改革试点取得重要成果。

政事分开，职能归位理顺

2018 年 11 月 14 日，泰轮 8988 船通过网上不见面审批方式，向启东市交通局申报危险品运输船舶

经营许可，用以运输氢氧化钠溶液，交通局在审批同意后通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进行监管。“通过

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把原来同属原市海事处的事前审批和事中监管有效区分开来，不仅让执法更公正

廉洁，也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了便利。”启东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航行监督科科长李雅美说。

“长期以来，我市交通运输由事业单位履行部分行政职能，随着此次改革到位，这一管理模式正在彻

底改变。”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周惠锋介绍，原市运输管理处、市乡镇交通运输综合管理所、市地方海事处

以及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的行政职能收归机关，行政执法职能整合组建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是一次“刀刃向内”的改革，在确定成为试点县市后，启东市按照事业单

位分类改革要求，在扎实调研、有效沟通的基础上，制定了《启东市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试点方案》，

明确了全市 28个事业单位纳入此次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范畴，其中 9个只转职能不转机构，4个职

能整合到主管部门转为内设机构，另外 15个行政执法机构纳入全市综合执法体制改革中统筹推进。

“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将政事分开作为核心。”市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全面梳理涉改单位的

555 项行政事项的基础上，将确需回归机关的行政职能全面回归，不留一根尾巴，实现行政职能由行政机

构承担。”

行政职能回归行政机构，破解了政府职能“体外循环”的问题。据了解，目前，全市涉改事业单位所

承担的行政职能全部回归机关，执法职能一并纳入综合执法队伍。改革后的 555 项行政事项全部纳入权力

库，并上网公示，有效地促进了政府履行好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事业单位回归公益服务属性，更好地满

足了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

机构整合，运行高效顺畅

“改革整合了交通系统水上和路上的执法力量，成立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保证了行政执法的公

正性和廉洁性，让执法更有力。”这一点，李雅美坚信。“我市三和港河建新桥北侧有一非法码头进行装

卸作业，接举报后，交通综合执法大队立即组织海事中队和港政中队进行联合出击，当场制止了码头业主

的违法行为，并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拆除非法码头设施。原本需要海事处、运管处两家事业单位间

配合的执法，现在只需要在单位内部解决，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市处置违法行为的效率，保障了辖区内的

安全。”



同样，农委相关下属事业单位也是本次改革的重头戏，其下属的 10家事业单位中有 6家涉及改革，改

革中将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市农业机械监理所、市种子管理站、市林果指导站承担的行政许可、行政确认

职能和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承担的植物保护相关行政许可职能划入市农委，而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及其他

类职能则纳入了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这样审批、监管与执法的分离，为启东市放管服改革、建设科学合

理的政府治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市也是省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县市，这两项改革相辅相成，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其实是承担

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的延伸，所以，我们在承接试点任务的时候，创新性地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坚持‘两

手抓、同步推’”，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把交由事业单位承担

的执法职能，纳入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统筹推进。

在剥离完行政职能和执法职能后，撤并整合职能相近的事业单位，能使事业单位职能更加清晰，管理

更加便捷。改革中，启东市在“减”字上做足文章。比如，市散装水泥办与市住建局下属建设工程质量监

督站相关公益职能整合，采取“撤二建一”的方式组建新型建筑材料节能发展中心；交通和农委下属事业

单位，分别采取“撤四建一”、“撤五建一”的方式，组建了交通综合执法大队和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这

些在一定程度上精简了启东市事业单位，使得机构设置更加合理。

“减”的同时，启东市还注重编制结构的优化。本次改革所收回的编制一方面助力基层一线，强化安

监、环保、城管、信访、民政等事关中心全局和民生保障方面的编制力量。另一方面服务改革前沿，紧抓

改革动向，强化编制内部周转，确保有限资源用在刀刃上，释放编制最大效益，如为城管综合执法大队一

次性增加事业编制 50名等。

人员安置，改革平稳有序

“我市在南通地区率先完成了人员过渡安置任务。”启东市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职能划转、机构整合、人员安置、工作衔接等关系到改革的顺利推进。而历次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单

位整合容易，人员安置一直是难点。此次改革得以平稳推进，市交通局在人员安置方面为全市作了示范。

此次改革，涉及市交通局下属事业单位 105 名在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 31 名编外劳务人员。因为单

位整合人员重组，有一部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进入公务员队伍。“如何敲定这些工作人员，难度相当大。”



周惠锋说，“必须做到人员过渡安置公开公平，全程透明化。”市交通局党委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集体讨论反复论证人员过渡安置方案，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现场测评、现场打分、现场公布成绩，

杜绝任何暗箱操作，最终，通过积分选岗方式产生了人选。

省有关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试点要求，改革涉及人员切身利益，推进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

艰巨性都很大，要切实维护职工利益、确保人员平稳过渡。既要坚持政策规定，又要讲究方式方法；既要

确保每人有编有岗，又要力争实现人岗相宜，及时妥善处理人员过渡安置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改革

过程中，启东市坚持以保障职工利益为根本，编办、人社、涉改单位主管部门多次协商，结合省里出台的

人员过渡安置政策，探讨解决人员安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各涉改单位按程序就部门内部人员流动作具体

实施方案，报人社、组织、编制等部门审批。目前，全市所有涉改单位人员，已分流安置到位，改革成效

逐渐显现。


